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226號

上  訴  人  鐘神農（原名：鐘福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朱逸群律師

            賴軒逸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志憲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侯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

1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並減縮起訴聲明，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

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新臺幣（下同）40

0萬元本息，嗣於本院減縮起訴聲明為被上訴人應給付200萬

元本息(見本院卷第31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與訴外人鄧○○於民國00年0月0日結婚，發現鄧○○

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被上訴人有逾越正常男女交往之關

係，上訴人乃於110年12月3日與鄧○○及被上訴人簽立和解

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0年12月17日

前給付上訴人賠償金新臺幣（下同）120萬元，並不再與鄧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往來，縱有工作上交接，亦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1週内

交接完成，如有違反任一項約定，每次違反，應給付上訴人

懲罰性違約金200萬元。詎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和解書後，未

依約於110年12月17日前給付上訴人120萬元賠償金，復於11

1年3月7日、4月21日及8月27日、112年3月7日與鄧○○繼續

交往及同居，違反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及第2項約定，並

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等情，爰依系爭和解書第3項約定，及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上

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就上開

部分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

院部分，不予贅述）。並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除減縮部

分外）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三、被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和解書違反民法第72條、第111條規定，應屬無效：

　　系爭和解書約定内容，係以離婚及禁止交往之身分行為所附

條件，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依民法第72條、第111條

規定，應屬無效。

　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92條、第74條及第88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

書之意思表示：

　⑴上訴人於110年12月3日率眾至被上訴人住處，其中並有自稱

類似司法人員身分者，以被上訴人已經犯罪會被關等話術，

強脅、恐嚇、欺騙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懼怕將受牢獄之災，

始簽立系爭和解書，爰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

之意思表示。

　⑵被上訴人僅高中夜校學歷，工作為寵物店店員，上訴人率眾

圍堵被上訴人，並利用自身法律優勢地位，輔以強脅、欺

騙、恐嚇等手段，故併依民法第74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

之意思表示或請求減輕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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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上訴人與鄧○○早已分居11年，被上訴人亦無引誘行為，顯

無成立犯罪可能，上訴人等卻以成立和誘罪、會被關等話

術，使被上訴人對於是否構成刑法犯罪之法律性質發生錯

誤，進而簽立系爭和解書，併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系爭

和解書之意思表示。

　㈢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關於定被上訴人應賠償120萬元部

分，業經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59號（下稱前案）判決核減

為30萬元確定，且被上訴人業已給付完畢。又被上訴人係因

急迫、輕率、無經驗而簽立系爭和解書，依民法第74條之規

定，請求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或減輕給付至0元。

　㈣上訴人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民法第197條規定，已罹於消滅

時效：

　　被上訴人與鄧○○並無同居或不正當交往，未侵害上訴人配

偶權；縱認被上訴人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上訴人與鄧○○

業已分居長達10年以上，依民法第197條規定，其損害賠償

請求權已罹逾時效。

　㈤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

　　上訴人於111年5月1日傳訊息給其子女表示「我會毁掉那對

狗男女的全部事業讓那對狗男女付出全部代價」等語，足見

上訴人行使權利，主要目的係摧毁被上訴人全部事業，依民

法第148條規定，亦應駁回上訴人之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於本件為爭點整理，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260頁至第2

61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⑴上訴人與鄧○○於00年0月0日結婚，於000年0月0日於法院

和解離婚（見原審卷第19頁）。

　⑵兩造及鄧○○於110年12月3日簽立系爭和解書，被上訴人同

時簽發面額120萬元之本票(票號：CH000000)0張交付上訴人

（見原審卷第21至25頁）。

　㈡兩造爭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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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及第2項、第3項約定，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萬元違約金，有無理由?

　⑴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於①111年3月7

日、②111年4月21日、③111年8月27日、④112年3月7日與

鄧○○有為交往行為，違反系爭和解書約定，有無理由？

　⑵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和解書內容，係以鄧○○同意離婚及禁止

與被上訴人交往之身分行為所附條件，依民法第72條、第11

1條規定，應屬無效，有無理由?

　⑶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以話術，強暴及脅迫被上訴人而簽立系

爭和解書，被上訴人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之

意思表示，有無理由?

　⑷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以話術，趁被上訴人急迫、輕率、無經

驗而簽立系爭和解書，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4條規定，撤銷系

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或減輕給付至0元，有無理由?

　⑸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和解書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請求依民法

第252條規定酌減至0元，有無理由?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和解書後，仍於①111年3月7

日、②111年4月21日、③111年8月27日、④112年3月7日與

鄧○○繼續交往、同居，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後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

損害賠償200萬元，有無理由?

　⒊被上訴人抗辯其與鄧○○並無同居或不正當交往，且上訴人

與鄧○○分居長達10年以上，被上訴人未侵害上訴人配偶

權，有無理由?

　⒋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及民法第184條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係為侵害被上訴人權利，違反誠信原則，

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不得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違約金200萬元：

　⑴兩造與鄧○○簽立系爭和解書，於第5條第1項、第2項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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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被上訴應給付上訴人賠償金120萬元；及被上訴人不再

與鄧○○往來，縱有工作上交接，亦應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

1週內交接完成；且於同條第3項約定被上訴人如有違反前2

項約定，每次應給付上訴人懲罰性違約金200萬元等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⑵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未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給付120

萬元，依同條第3項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0萬元等語。然

查：

　①按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或

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完足舉證及辯論之結果，已為

實質之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

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

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

異之判斷，此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

理，避免紛爭反覆發生，以達「一次解決紛爭」所生之一種

判決效力（拘束力），即所謂「爭點效」，亦當為程序法所

容許（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上訴人於前案主張其因不諳法律，恐遭上訴人提告而

需入監，在未仔細考慮而於急迫、輕率及無經驗之狀態下簽

立系爭和解書，依當時情形有顯失公平，依民法第74條第1

項規定，應減輕其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約定之給付為30

萬元等情，業據本院前案判決確定在案，且兩造亦不爭執前

案判決就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之賠償金額應減為30萬元部

分於本件有爭點效適用（見本院卷第313頁）。又前案判決

上開判斷並無顯然違背法令，上訴人亦未提出新訴訟資料，

足以推翻原判斷，或舉證證明前揭判斷顯失公平，揆諸前開

說明，前案判決上開之認定應生爭點效，本院亦不得為相異

之判斷。則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得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之金額應為30萬元。

　②再查，上訴人不爭執被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應賠

償之30萬元，業已給付完畢（見本院卷第313頁）。則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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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給付，並依同條

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0萬元云云，

尚屬無據。

　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仍與鄧○○繼續交

往及同居，違反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2項，依同條第3項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0萬元等語，固據上訴人提出

錄影光碟、照片、捐助名單照片等為證。然查，被上訴人仍

繼續在鄧○○所經營之寵物店工作，業據鄧○○於另案證述

明確（見臺中地院111年度訴字第422號民事卷第111頁），

則被上訴人與鄧○○縱有同時出現在工作場所內之照片，並

無悖於常情，且觀諸上開錄影光碟及照片，亦未見其2人有

摟抱、親吻等男女交往之互動情形，難認其2人於簽立系爭

和解書後仍繼續交往或同居。另上訴人亦自陳上開捐助名單

照片所示，乃福德祠所自行製作張貼之捐助名單（見本院卷

第238頁），且觀諸該捐助名單照片所示，除捐助人名外，

並無任何稱謂記載，且有部分名單上之捐助人同時登載被上

訴人任職之「○○寵物店」，尚難以廟方自行就同一公司之

各員工捐助，所製作之捐助名單及張貼順序，遽認被上訴人

有繼續與鄧○○交往及同居之事實，況有部分捐助名單照片

為上訴人與鄧○○離婚後所拍攝（見本院卷第207頁），是

該捐助名單照片仍不足證明被上訴人有與鄧○○交往及同

居。又上訴人所提關於被上訴人與鄧○○同車或同行之照片

及錄影光碟，並無其2人同時進出被上訴人住處，或長時間

同處一室之情形，亦無其2人牽手、摟抱或親吻等過從甚密

行為，仍不足以認定其2人仍繼續交往及同居。是以上開錄

影光碟、照片、捐助名單照片仍不足以認定被上訴人有與鄧

○○繼續交往及同居。上訴人雖主張其女鐘○○結婚時，係

由被上訴人擔任婚禮之主婚人等語。然查，參諸上訴人與其

女鐘○○LINE對話紀錄截圖所示，鐘○○結婚時，宴客酒店

就主婚人名牌係記載鄧○○與上訴人之子鐘○○，且上訴人

於LINE對話亦指責為何以由鐘○○擔任主婚人等語（見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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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209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

後，仍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違反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2

項約定云云，仍無可採。至上訴人請求調閱被上訴人及鄧○

○、鐘○○、鐘○○行動電話門號基地台紀錄，仍無從據以

認定被上訴人與鄧○○有繼續交往及同居之事實，自無調查

之必要，併予敘明。

　⑷基上，被上訴人就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約定之賠償金業已

給付完畢，另上訴人所舉證據仍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於簽立

系爭和解書後，有何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之行為，則上

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2項約定，爰

依同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違約金合計200萬元等

語，並無可採。

　㈡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0萬元：

　　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仍與鄧○○繼

續交往及同居，侵害上訴人與鄧○○間婚姻生活圓滿權益重

大等語，並提出錄影光碟、照片、捐助名單照片等為證。然

上訴人所舉前開證據，均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與鄧○○繼續

交往及同居之事實，核如前述，且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上

訴人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之事實，其主張被上訴人不法

侵害上訴人與鄧○○間婚姻生活圓滿權益重大，即無可採。

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0萬元，亦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

萬元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原判決此部分

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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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吳國聖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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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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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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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226號
上  訴  人  鐘神農（原名：鐘福立）




訴訟代理人  朱逸群律師
            賴軒逸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志憲  


訴訟代理人  侯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1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減縮起訴聲明，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新臺幣（下同）400萬元本息，嗣於本院減縮起訴聲明為被上訴人應給付200萬元本息(見本院卷第31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與訴外人鄧○○於民國00年0月0日結婚，發現鄧○○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被上訴人有逾越正常男女交往之關係，上訴人乃於110年12月3日與鄧○○及被上訴人簽立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0年12月17日前給付上訴人賠償金新臺幣（下同）120萬元，並不再與鄧○○往來，縱有工作上交接，亦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1週内交接完成，如有違反任一項約定，每次違反，應給付上訴人懲罰性違約金200萬元。詎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和解書後，未依約於110年12月17日前給付上訴人120萬元賠償金，復於111年3月7日、4月21日及8月27日、112年3月7日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違反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及第2項約定，並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等情，爰依系爭和解書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就上開部分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和解書違反民法第72條、第111條規定，應屬無效：
　　系爭和解書約定内容，係以離婚及禁止交往之身分行為所附條件，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依民法第72條、第111條規定，應屬無效。
　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92條、第74條及第88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
　⑴上訴人於110年12月3日率眾至被上訴人住處，其中並有自稱類似司法人員身分者，以被上訴人已經犯罪會被關等話術，強脅、恐嚇、欺騙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懼怕將受牢獄之災，始簽立系爭和解書，爰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
　⑵被上訴人僅高中夜校學歷，工作為寵物店店員，上訴人率眾圍堵被上訴人，並利用自身法律優勢地位，輔以強脅、欺騙、恐嚇等手段，故併依民法第74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或請求減輕給付。
　⑶上訴人與鄧○○早已分居11年，被上訴人亦無引誘行為，顯無成立犯罪可能，上訴人等卻以成立和誘罪、會被關等話術，使被上訴人對於是否構成刑法犯罪之法律性質發生錯誤，進而簽立系爭和解書，併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
　㈢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關於定被上訴人應賠償120萬元部分，業經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59號（下稱前案）判決核減為30萬元確定，且被上訴人業已給付完畢。又被上訴人係因急迫、輕率、無經驗而簽立系爭和解書，依民法第74條之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或減輕給付至0元。
　㈣上訴人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民法第197條規定，已罹於消滅時效：
　　被上訴人與鄧○○並無同居或不正當交往，未侵害上訴人配偶權；縱認被上訴人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上訴人與鄧○○業已分居長達10年以上，依民法第197條規定，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逾時效。
　㈤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
　　上訴人於111年5月1日傳訊息給其子女表示「我會毁掉那對狗男女的全部事業讓那對狗男女付出全部代價」等語，足見上訴人行使權利，主要目的係摧毁被上訴人全部事業，依民法第148條規定，亦應駁回上訴人之請求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於本件為爭點整理，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260頁至第261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⑴上訴人與鄧○○於00年0月0日結婚，於000年0月0日於法院和解離婚（見原審卷第19頁）。
　⑵兩造及鄧○○於110年12月3日簽立系爭和解書，被上訴人同時簽發面額120萬元之本票(票號：CH000000)0張交付上訴人（見原審卷第21至25頁）。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及第2項、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萬元違約金，有無理由?
　⑴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於①111年3月7日、②111年4月21日、③111年8月27日、④112年3月7日與鄧○○有為交往行為，違反系爭和解書約定，有無理由？
　⑵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和解書內容，係以鄧○○同意離婚及禁止與被上訴人交往之身分行為所附條件，依民法第72條、第111條規定，應屬無效，有無理由?
　⑶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以話術，強暴及脅迫被上訴人而簽立系爭和解書，被上訴人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有無理由?
　⑷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以話術，趁被上訴人急迫、輕率、無經驗而簽立系爭和解書，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4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或減輕給付至0元，有無理由?
　⑸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和解書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0元，有無理由?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和解書後，仍於①111年3月7日、②111年4月21日、③111年8月27日、④112年3月7日與鄧○○繼續交往、同居，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0萬元，有無理由?
　⒊被上訴人抗辯其與鄧○○並無同居或不正當交往，且上訴人與鄧○○分居長達10年以上，被上訴人未侵害上訴人配偶權，有無理由?
　⒋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及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係為侵害被上訴人權利，違反誠信原則，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不得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違約金200萬元：
　⑴兩造與鄧○○簽立系爭和解書，於第5條第1項、第2項分別約定被上訴應給付上訴人賠償金120萬元；及被上訴人不再與鄧○○往來，縱有工作上交接，亦應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1週內交接完成；且於同條第3項約定被上訴人如有違反前2項約定，每次應給付上訴人懲罰性違約金20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⑵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未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給付120萬元，依同條第3項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0萬元等語。然查：
　①按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或 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完足舉證及辯論之結果，已為實質之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此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避免紛爭反覆發生，以達「一次解決紛爭」所生之一種判決效力（拘束力），即所謂「爭點效」，亦當為程序法所容許（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於前案主張其因不諳法律，恐遭上訴人提告而需入監，在未仔細考慮而於急迫、輕率及無經驗之狀態下簽立系爭和解書，依當時情形有顯失公平，依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應減輕其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約定之給付為30萬元等情，業據本院前案判決確定在案，且兩造亦不爭執前案判決就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之賠償金額應減為30萬元部分於本件有爭點效適用（見本院卷第313頁）。又前案判決上開判斷並無顯然違背法令，上訴人亦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或舉證證明前揭判斷顯失公平，揆諸前開說明，前案判決上開之認定應生爭點效，本院亦不得為相異之判斷。則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金額應為30萬元。
　②再查，上訴人不爭執被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應賠償之30萬元，業已給付完畢（見本院卷第313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給付，並依同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0萬元云云，尚屬無據。
　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仍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違反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2項，依同條第3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0萬元等語，固據上訴人提出錄影光碟、照片、捐助名單照片等為證。然查，被上訴人仍繼續在鄧○○所經營之寵物店工作，業據鄧○○於另案證述明確（見臺中地院111年度訴字第422號民事卷第111頁），則被上訴人與鄧○○縱有同時出現在工作場所內之照片，並無悖於常情，且觀諸上開錄影光碟及照片，亦未見其2人有摟抱、親吻等男女交往之互動情形，難認其2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仍繼續交往或同居。另上訴人亦自陳上開捐助名單照片所示，乃福德祠所自行製作張貼之捐助名單（見本院卷第238頁），且觀諸該捐助名單照片所示，除捐助人名外，並無任何稱謂記載，且有部分名單上之捐助人同時登載被上訴人任職之「○○寵物店」，尚難以廟方自行就同一公司之各員工捐助，所製作之捐助名單及張貼順序，遽認被上訴人有繼續與鄧○○交往及同居之事實，況有部分捐助名單照片為上訴人與鄧○○離婚後所拍攝（見本院卷第207頁），是該捐助名單照片仍不足證明被上訴人有與鄧○○交往及同居。又上訴人所提關於被上訴人與鄧○○同車或同行之照片及錄影光碟，並無其2人同時進出被上訴人住處，或長時間同處一室之情形，亦無其2人牽手、摟抱或親吻等過從甚密行為，仍不足以認定其2人仍繼續交往及同居。是以上開錄影光碟、照片、捐助名單照片仍不足以認定被上訴人有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上訴人雖主張其女鐘○○結婚時，係由被上訴人擔任婚禮之主婚人等語。然查，參諸上訴人與其女鐘○○LINE對話紀錄截圖所示，鐘○○結婚時，宴客酒店就主婚人名牌係記載鄧○○與上訴人之子鐘○○，且上訴人於LINE對話亦指責為何以由鐘○○擔任主婚人等語（見原審卷第209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仍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違反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2項約定云云，仍無可採。至上訴人請求調閱被上訴人及鄧○○、鐘○○、鐘○○行動電話門號基地台紀錄，仍無從據以認定被上訴人與鄧○○有繼續交往及同居之事實，自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⑷基上，被上訴人就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約定之賠償金業已給付完畢，另上訴人所舉證據仍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有何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之行為，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2項約定，爰依同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違約金合計200萬元等語，並無可採。
　㈡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0萬元：
　　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仍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侵害上訴人與鄧○○間婚姻生活圓滿權益重大等語，並提出錄影光碟、照片、捐助名單照片等為證。然上訴人所舉前開證據，均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之事實，核如前述，且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上訴人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之事實，其主張被上訴人不法侵害上訴人與鄧○○間婚姻生活圓滿權益重大，即無可採。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0萬元，亦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萬元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原判決此部分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吳國聖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226號
上  訴  人  鐘神農（原名：鐘福立）


訴訟代理人  朱逸群律師
            賴軒逸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志憲  

訴訟代理人  侯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
1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並減縮起訴聲明，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
    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新臺幣（下同）40
    0萬元本息，嗣於本院減縮起訴聲明為被上訴人應給付200萬
    元本息(見本院卷第31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與訴外人鄧○○於民國00年0月0日結婚，發現鄧○○於婚
    姻關係存續期間，與被上訴人有逾越正常男女交往之關係，
    上訴人乃於110年12月3日與鄧○○及被上訴人簽立和解書（下
    稱系爭和解書），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0年12月17日前給付
    上訴人賠償金新臺幣（下同）120萬元，並不再與鄧○○往來
    ，縱有工作上交接，亦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1週内交接完成
    ，如有違反任一項約定，每次違反，應給付上訴人懲罰性違
    約金200萬元。詎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和解書後，未依約於110
    年12月17日前給付上訴人120萬元賠償金，復於111年3月7日
    、4月21日及8月27日、112年3月7日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
    ，違反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及第2項約定，並侵害上訴人
    之配偶權等情，爰依系爭和解書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就上開部分判決上
    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部分，不
    予贅述）。並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廢棄。
    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和解書違反民法第72條、第111條規定，應屬無效：
　　系爭和解書約定内容，係以離婚及禁止交往之身分行為所附
    條件，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依民法第72條、第111條
    規定，應屬無效。
　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92條、第74條及第88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
    書之意思表示：
　⑴上訴人於110年12月3日率眾至被上訴人住處，其中並有自稱
    類似司法人員身分者，以被上訴人已經犯罪會被關等話術，
    強脅、恐嚇、欺騙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懼怕將受牢獄之災，
    始簽立系爭和解書，爰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
    之意思表示。
　⑵被上訴人僅高中夜校學歷，工作為寵物店店員，上訴人率眾
    圍堵被上訴人，並利用自身法律優勢地位，輔以強脅、欺騙
    、恐嚇等手段，故併依民法第74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之
    意思表示或請求減輕給付。
　⑶上訴人與鄧○○早已分居11年，被上訴人亦無引誘行為，顯無
    成立犯罪可能，上訴人等卻以成立和誘罪、會被關等話術，
    使被上訴人對於是否構成刑法犯罪之法律性質發生錯誤，進
    而簽立系爭和解書，併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
    之意思表示。
　㈢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關於定被上訴人應賠償120萬元部分，
    業經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59號（下稱前案）判決核減為30
    萬元確定，且被上訴人業已給付完畢。又被上訴人係因急迫
    、輕率、無經驗而簽立系爭和解書，依民法第74條之規定，
    請求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或減輕給付至0元。
　㈣上訴人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民法第197條規定，已罹於消滅時
    效：
　　被上訴人與鄧○○並無同居或不正當交往，未侵害上訴人配偶
    權；縱認被上訴人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上訴人與鄧○○業已
    分居長達10年以上，依民法第197條規定，其損害賠償請求
    權已罹逾時效。
　㈤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
　　上訴人於111年5月1日傳訊息給其子女表示「我會毁掉那對
    狗男女的全部事業讓那對狗男女付出全部代價」等語，足見
    上訴人行使權利，主要目的係摧毁被上訴人全部事業，依民
    法第148條規定，亦應駁回上訴人之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於本件為爭點整理，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260頁至第2
    61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⑴上訴人與鄧○○於00年0月0日結婚，於000年0月0日於法院和解
    離婚（見原審卷第19頁）。
　⑵兩造及鄧○○於110年12月3日簽立系爭和解書，被上訴人同時
    簽發面額120萬元之本票(票號：CH000000)0張交付上訴人（
    見原審卷第21至25頁）。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及第2項、第3項約定，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萬元違約金，有無理由?
　⑴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於①111年3月7日
    、②111年4月21日、③111年8月27日、④112年3月7日與鄧○○有
    為交往行為，違反系爭和解書約定，有無理由？
　⑵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和解書內容，係以鄧○○同意離婚及禁止與
    被上訴人交往之身分行為所附條件，依民法第72條、第111
    條規定，應屬無效，有無理由?
　⑶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以話術，強暴及脅迫被上訴人而簽立系
    爭和解書，被上訴人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之
    意思表示，有無理由?
　⑷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以話術，趁被上訴人急迫、輕率、無經
    驗而簽立系爭和解書，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4條規定，撤銷系
    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或減輕給付至0元，有無理由?
　⑸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和解書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請求依民法
    第252條規定酌減至0元，有無理由?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和解書後，仍於①111年3月7日
    、②111年4月21日、③111年8月27日、④112年3月7日與鄧○○繼
    續交往、同居，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後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
    00萬元，有無理由?
　⒊被上訴人抗辯其與鄧○○並無同居或不正當交往，且上訴人與
    鄧○○分居長達10年以上，被上訴人未侵害上訴人配偶權，有
    無理由?
　⒋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及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係為侵害被上訴人權利，違反誠信原則，有
    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不得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違約金200萬元：
　⑴兩造與鄧○○簽立系爭和解書，於第5條第1項、第2項分別約定
    被上訴應給付上訴人賠償金120萬元；及被上訴人不再與鄧○
    ○往來，縱有工作上交接，亦應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1週內交
    接完成；且於同條第3項約定被上訴人如有違反前2項約定，
    每次應給付上訴人懲罰性違約金20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執，堪信為真正。
　⑵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未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給付120萬
    元，依同條第3項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0萬元等語。然查：
　①按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或 
    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完足舉證及辯論之結果，已為
    實質之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
    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
    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
    異之判斷，此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
    理，避免紛爭反覆發生，以達「一次解決紛爭」所生之一種
    判決效力（拘束力），即所謂「爭點效」，亦當為程序法所
    容許（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被上訴人於前案主張其因不諳法律，恐遭上訴人提告而需
    入監，在未仔細考慮而於急迫、輕率及無經驗之狀態下簽立
    系爭和解書，依當時情形有顯失公平，依民法第74條第1項
    規定，應減輕其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約定之給付為30萬
    元等情，業據本院前案判決確定在案，且兩造亦不爭執前案
    判決就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之賠償金額應減為30萬元部分
    於本件有爭點效適用（見本院卷第313頁）。又前案判決上
    開判斷並無顯然違背法令，上訴人亦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
    以推翻原判斷，或舉證證明前揭判斷顯失公平，揆諸前開說
    明，前案判決上開之認定應生爭點效，本院亦不得為相異之
    判斷。則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得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之金額應為30萬元。
　②再查，上訴人不爭執被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應賠
    償之30萬元，業已給付完畢（見本院卷第313頁）。則上訴
    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給付，並依同條
    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0萬元云云，
    尚屬無據。
　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仍與鄧○○繼續交往
    及同居，違反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2項，依同條第3項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0萬元等語，固據上訴人提出錄
    影光碟、照片、捐助名單照片等為證。然查，被上訴人仍繼
    續在鄧○○所經營之寵物店工作，業據鄧○○於另案證述明確（
    見臺中地院111年度訴字第422號民事卷第111頁），則被上
    訴人與鄧○○縱有同時出現在工作場所內之照片，並無悖於常
    情，且觀諸上開錄影光碟及照片，亦未見其2人有摟抱、親
    吻等男女交往之互動情形，難認其2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
    仍繼續交往或同居。另上訴人亦自陳上開捐助名單照片所示
    ，乃福德祠所自行製作張貼之捐助名單（見本院卷第238頁
    ），且觀諸該捐助名單照片所示，除捐助人名外，並無任何
    稱謂記載，且有部分名單上之捐助人同時登載被上訴人任職
    之「○○寵物店」，尚難以廟方自行就同一公司之各員工捐助
    ，所製作之捐助名單及張貼順序，遽認被上訴人有繼續與鄧
    ○○交往及同居之事實，況有部分捐助名單照片為上訴人與鄧
    ○○離婚後所拍攝（見本院卷第207頁），是該捐助名單照片
    仍不足證明被上訴人有與鄧○○交往及同居。又上訴人所提關
    於被上訴人與鄧○○同車或同行之照片及錄影光碟，並無其2
    人同時進出被上訴人住處，或長時間同處一室之情形，亦無
    其2人牽手、摟抱或親吻等過從甚密行為，仍不足以認定其2
    人仍繼續交往及同居。是以上開錄影光碟、照片、捐助名單
    照片仍不足以認定被上訴人有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上訴
    人雖主張其女鐘○○結婚時，係由被上訴人擔任婚禮之主婚人
    等語。然查，參諸上訴人與其女鐘○○LINE對話紀錄截圖所示
    ，鐘○○結婚時，宴客酒店就主婚人名牌係記載鄧○○與上訴人
    之子鐘○○，且上訴人於LINE對話亦指責為何以由鐘○○擔任主
    婚人等語（見原審卷第209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
    簽立系爭和解書後，仍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違反系爭和
    解書第5條第2項約定云云，仍無可採。至上訴人請求調閱被
    上訴人及鄧○○、鐘○○、鐘○○行動電話門號基地台紀錄，仍無
    從據以認定被上訴人與鄧○○有繼續交往及同居之事實，自無
    調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⑷基上，被上訴人就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約定之賠償金業已
    給付完畢，另上訴人所舉證據仍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於簽立
    系爭和解書後，有何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之行為，則上訴
    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2項約定，爰依
    同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違約金合計200萬元等語
    ，並無可採。
　㈡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0萬元：
　　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仍與鄧○○繼續
    交往及同居，侵害上訴人與鄧○○間婚姻生活圓滿權益重大等
    語，並提出錄影光碟、照片、捐助名單照片等為證。然上訴
    人所舉前開證據，均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與鄧○○繼續交往及
    同居之事實，核如前述，且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上訴人與
    鄧○○繼續交往及同居之事實，其主張被上訴人不法侵害上訴
    人與鄧○○間婚姻生活圓滿權益重大，即無可採。則上訴人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0萬元，亦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1
    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
    萬元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原判決此部分
    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吳國聖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226號
上  訴  人  鐘神農（原名：鐘福立）


訴訟代理人  朱逸群律師
            賴軒逸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志憲  

訴訟代理人  侯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1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減縮起訴聲明，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新臺幣（下同）400萬元本息，嗣於本院減縮起訴聲明為被上訴人應給付200萬元本息(見本院卷第31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與訴外人鄧○○於民國00年0月0日結婚，發現鄧○○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被上訴人有逾越正常男女交往之關係，上訴人乃於110年12月3日與鄧○○及被上訴人簽立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0年12月17日前給付上訴人賠償金新臺幣（下同）120萬元，並不再與鄧○○往來，縱有工作上交接，亦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1週内交接完成，如有違反任一項約定，每次違反，應給付上訴人懲罰性違約金200萬元。詎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和解書後，未依約於110年12月17日前給付上訴人120萬元賠償金，復於111年3月7日、4月21日及8月27日、112年3月7日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違反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及第2項約定，並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等情，爰依系爭和解書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就上開部分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和解書違反民法第72條、第111條規定，應屬無效：
　　系爭和解書約定内容，係以離婚及禁止交往之身分行為所附條件，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依民法第72條、第111條規定，應屬無效。
　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92條、第74條及第88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
　⑴上訴人於110年12月3日率眾至被上訴人住處，其中並有自稱類似司法人員身分者，以被上訴人已經犯罪會被關等話術，強脅、恐嚇、欺騙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懼怕將受牢獄之災，始簽立系爭和解書，爰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
　⑵被上訴人僅高中夜校學歷，工作為寵物店店員，上訴人率眾圍堵被上訴人，並利用自身法律優勢地位，輔以強脅、欺騙、恐嚇等手段，故併依民法第74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或請求減輕給付。
　⑶上訴人與鄧○○早已分居11年，被上訴人亦無引誘行為，顯無成立犯罪可能，上訴人等卻以成立和誘罪、會被關等話術，使被上訴人對於是否構成刑法犯罪之法律性質發生錯誤，進而簽立系爭和解書，併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
　㈢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關於定被上訴人應賠償120萬元部分，業經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59號（下稱前案）判決核減為30萬元確定，且被上訴人業已給付完畢。又被上訴人係因急迫、輕率、無經驗而簽立系爭和解書，依民法第74條之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或減輕給付至0元。
　㈣上訴人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民法第197條規定，已罹於消滅時效：
　　被上訴人與鄧○○並無同居或不正當交往，未侵害上訴人配偶權；縱認被上訴人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上訴人與鄧○○業已分居長達10年以上，依民法第197條規定，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逾時效。
　㈤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
　　上訴人於111年5月1日傳訊息給其子女表示「我會毁掉那對狗男女的全部事業讓那對狗男女付出全部代價」等語，足見上訴人行使權利，主要目的係摧毁被上訴人全部事業，依民法第148條規定，亦應駁回上訴人之請求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於本件為爭點整理，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260頁至第261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⑴上訴人與鄧○○於00年0月0日結婚，於000年0月0日於法院和解離婚（見原審卷第19頁）。
　⑵兩造及鄧○○於110年12月3日簽立系爭和解書，被上訴人同時簽發面額120萬元之本票(票號：CH000000)0張交付上訴人（見原審卷第21至25頁）。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及第2項、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萬元違約金，有無理由?
　⑴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於①111年3月7日、②111年4月21日、③111年8月27日、④112年3月7日與鄧○○有為交往行為，違反系爭和解書約定，有無理由？
　⑵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和解書內容，係以鄧○○同意離婚及禁止與被上訴人交往之身分行為所附條件，依民法第72條、第111條規定，應屬無效，有無理由?
　⑶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以話術，強暴及脅迫被上訴人而簽立系爭和解書，被上訴人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有無理由?
　⑷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以話術，趁被上訴人急迫、輕率、無經驗而簽立系爭和解書，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4條規定，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或減輕給付至0元，有無理由?
　⑸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和解書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0元，有無理由?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和解書後，仍於①111年3月7日、②111年4月21日、③111年8月27日、④112年3月7日與鄧○○繼續交往、同居，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0萬元，有無理由?
　⒊被上訴人抗辯其與鄧○○並無同居或不正當交往，且上訴人與鄧○○分居長達10年以上，被上訴人未侵害上訴人配偶權，有無理由?
　⒋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及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係為侵害被上訴人權利，違反誠信原則，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不得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違約金200萬元：
　⑴兩造與鄧○○簽立系爭和解書，於第5條第1項、第2項分別約定被上訴應給付上訴人賠償金120萬元；及被上訴人不再與鄧○○往來，縱有工作上交接，亦應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1週內交接完成；且於同條第3項約定被上訴人如有違反前2項約定，每次應給付上訴人懲罰性違約金20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⑵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未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給付120萬元，依同條第3項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0萬元等語。然查：
　①按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或 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完足舉證及辯論之結果，已為實質之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此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避免紛爭反覆發生，以達「一次解決紛爭」所生之一種判決效力（拘束力），即所謂「爭點效」，亦當為程序法所容許（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於前案主張其因不諳法律，恐遭上訴人提告而需入監，在未仔細考慮而於急迫、輕率及無經驗之狀態下簽立系爭和解書，依當時情形有顯失公平，依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應減輕其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約定之給付為30萬元等情，業據本院前案判決確定在案，且兩造亦不爭執前案判決就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之賠償金額應減為30萬元部分於本件有爭點效適用（見本院卷第313頁）。又前案判決上開判斷並無顯然違背法令，上訴人亦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或舉證證明前揭判斷顯失公平，揆諸前開說明，前案判決上開之認定應生爭點效，本院亦不得為相異之判斷。則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金額應為30萬元。
　②再查，上訴人不爭執被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應賠償之30萬元，業已給付完畢（見本院卷第313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給付，並依同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0萬元云云，尚屬無據。
　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仍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違反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2項，依同條第3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0萬元等語，固據上訴人提出錄影光碟、照片、捐助名單照片等為證。然查，被上訴人仍繼續在鄧○○所經營之寵物店工作，業據鄧○○於另案證述明確（見臺中地院111年度訴字第422號民事卷第111頁），則被上訴人與鄧○○縱有同時出現在工作場所內之照片，並無悖於常情，且觀諸上開錄影光碟及照片，亦未見其2人有摟抱、親吻等男女交往之互動情形，難認其2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仍繼續交往或同居。另上訴人亦自陳上開捐助名單照片所示，乃福德祠所自行製作張貼之捐助名單（見本院卷第238頁），且觀諸該捐助名單照片所示，除捐助人名外，並無任何稱謂記載，且有部分名單上之捐助人同時登載被上訴人任職之「○○寵物店」，尚難以廟方自行就同一公司之各員工捐助，所製作之捐助名單及張貼順序，遽認被上訴人有繼續與鄧○○交往及同居之事實，況有部分捐助名單照片為上訴人與鄧○○離婚後所拍攝（見本院卷第207頁），是該捐助名單照片仍不足證明被上訴人有與鄧○○交往及同居。又上訴人所提關於被上訴人與鄧○○同車或同行之照片及錄影光碟，並無其2人同時進出被上訴人住處，或長時間同處一室之情形，亦無其2人牽手、摟抱或親吻等過從甚密行為，仍不足以認定其2人仍繼續交往及同居。是以上開錄影光碟、照片、捐助名單照片仍不足以認定被上訴人有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上訴人雖主張其女鐘○○結婚時，係由被上訴人擔任婚禮之主婚人等語。然查，參諸上訴人與其女鐘○○LINE對話紀錄截圖所示，鐘○○結婚時，宴客酒店就主婚人名牌係記載鄧○○與上訴人之子鐘○○，且上訴人於LINE對話亦指責為何以由鐘○○擔任主婚人等語（見原審卷第209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仍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違反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2項約定云云，仍無可採。至上訴人請求調閱被上訴人及鄧○○、鐘○○、鐘○○行動電話門號基地台紀錄，仍無從據以認定被上訴人與鄧○○有繼續交往及同居之事實，自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⑷基上，被上訴人就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項約定之賠償金業已給付完畢，另上訴人所舉證據仍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有何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之行為，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1、2項約定，爰依同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違約金合計200萬元等語，並無可採。
　㈡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0萬元：
　　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仍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侵害上訴人與鄧○○間婚姻生活圓滿權益重大等語，並提出錄影光碟、照片、捐助名單照片等為證。然上訴人所舉前開證據，均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之事實，核如前述，且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上訴人與鄧○○繼續交往及同居之事實，其主張被上訴人不法侵害上訴人與鄧○○間婚姻生活圓滿權益重大，即無可採。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0萬元，亦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第5條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萬元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原判決此部分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吳國聖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